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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租借團體：您好！
1.本校周圍及校內全面禁菸，請勿吸菸，更不要將菸蒂丟棄於各樓層 
  廁所(垃圾桶)中，請務必轉知團體成員，若經發現後勸導仍不改 
  善，本校將不再租借場地給貴團體。
2.本校中庭(遊樂設施處)非屬開放區域，請租借團體成員及眷屬勿在
 中庭(遊樂設施處)玩耍及校園走廊等處逗留並從事各項活動(例如：
 球類運動)。
3.請共同維護環境清潔，場所內請勿飲食，垃圾請自行處理。
4.請小心使用並愛惜相關設備，若發現有損壞，請告知學校，如為租 
 借團體不當使用，請負賠償之責。
5.本校開放運動(教室)場地，僅供運動(活動)使用，民眾應自行注意
 自身安全，本校不負人身安全之責。
6.場地使用完畢，務請專人檢查冷氣開關、電燈及電源是否關閉，以
 免發生危險，若忘記關閉，本校亦可視情節輕重，計價收費。
7.如遇本校工程施工，請留意自身安全。
8.請遵守本校停車相關規定：一、非本校車輛禁止進入。二、場地開
  放租借團體有申請停車者，請於借用時段方進出停車場，進出場時
  請勿跟車進入，以免損壞檔桿，若因人為使用不當造成檔桿損壞， 
  需照價賠償；另若遇緊急處理的情況，請於對講機大聲告知您的團 
  體名稱、姓名及車號等，以利迅速處理及校園安全管制。三、因本
  校人力不足，進入時若遇警衛或保全恰巧巡邏，也請您耐心等候或
  致電保全。另車輛擅停者，本校依情形可請其補繳整季費用或報警
  處理。
9.請遵守本校租借時間相關規定，於借用時間內完成進退場。
10.未經學校同意，不得擅自將場地之一部或全部轉讓他人使用，且
   不能有非經許可之營業行為。
11.本校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。
12.如違反以上事項或不遵從學校指示之行為，經勸導仍不改善，一
   年內不再受理其申請借用本校之場地。
   再次謝謝您的配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星國小感謝您！ 



 
